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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学籍注册管理 

对欠费学生予以学籍异动处理的通知 

 

各处室、二级学院、开放学院、附属中职： 

为了规范我校学籍学历管理各项工作正常开展，按区教育厅要求，

我校将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前完成 2022-2023-2 学期学信网学籍注

册工作，并对欠费学生予以处理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学期注册依据： 

1、教育部第 41 号令： 

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第 41 号令）第三章

第十二条“每学期开学时，学生应当按学校规定办理注册手续。不能

如期注册的，应当履行暂缓注册手续。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者有

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，不予注册。” 

2、根据《广西经济职业学院学生管理规定（2017 年颁布）》第三

章第十三条“每学期开学时，学生应当按学校规定办理注册手续。不

能如期注册的，应当履行暂缓注册手续。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者

有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，不予注册。” 

3、文件中规定的“学费及有关费用”包括学费、书费、住宿费等

费用。按国家政策规定，符合资助条件的退役士兵，可获按规定学费

补偿，不减免书费。对有经济困难的学生，须持有经学院批准的缓缴

费申请及缴费计划，否则一律按欠费处理。 

二、对欠费学生的学籍异动处理： 

逾期未缴清费用的学生，视为“暂缓注册”学生，根据相关规定，

将给予以下学籍异动处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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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2022-2023-2 学期学信网学籍注册状态为：暂缓注册。 


